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部分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类别 关联交易类型
2026年拟申报预计额

度

其中：部分关联法人
2025年度业务开展情况

名称
单户金额

上限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362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1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9792万元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156338万元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其他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苏豪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362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江苏苏豪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江苏苏豪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40000万元

江苏省对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授信余额0万元

江苏苏豪外经实业有限公司 125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12500万元

江苏苏豪智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19998万元

江苏省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000万元

江苏紫荆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13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12690万元

江苏省苏豪新智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0000万元

苏豪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授信余额0万元

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7393万元

其他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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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362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南京市下关粮食仓库有限公司 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900万元

南京新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4250万元

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 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4800万元

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6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142860万元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0万元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9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22万元

南京紫金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2932万元

其他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飞元实业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7000万元 单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本行持股关联法人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100000万元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度用信余额6721万元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末用信余额2416万元

本行董事施加重大影响关联法
人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210000万元

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度用信余额1216万元

本行董事施加重大影响关联法
人

授信类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授信额度按照预计额度控制，
2025年度用信余额325万元

本行卸任监事刘大林及其关联
企业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16000万元 单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10000万元

单个关联法人 授信类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单个关联自然人 授信类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

第 2 页



全行总计 授信类
合计不超过资本净额的
50%(剔除银行同业后)

备注：1.以上预计额度不构成本行对客户的授信承诺。预计额度内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时，
将按照本行的授权制度落实业务风险审批，实际交易方案以本行有权审批机构出具的书面批
复为准。2.计算授信余额时，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
金额。3.对一个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10%。4.在预计额度内对单个关联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实际授信时，授信余额总数均不得超过本行资本净额的15%。
5.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本行对符合其规定的关联方授信净额总数控制在资本净

额的50%以内。6.本行与关联方银行之间开展的同业业务可不适用上述比例限制。7.上述日常
关联交易可以滚动发生，任一时点的余额不超过上述预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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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其他类

合计不超过500000万元
（其中存款类合计不超

过450000万元）

南京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代偿不超过
120万元

（担保总额

1050000万
元）

2025年为其他客户提供担保代
偿1436万元

存款类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25年末非活期存款余额为0

南京金融城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5年末非活期存款余额为0

南京联合产权（科技）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
2025年末非活期存款余额19500
万元

存款和其他类 其他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5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存款类

合计不超过500000万元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60000 2025年末非活期存款余额为0

存款和其他类 其他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50000万元

本行持股关联法人 存款和其他类 合计不超过100000万元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5年发生其他类交易1万元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5年发生其他类交易0万元

本行董事施加重大影响关联法
人

存款和其他类 合计不超过100000万元

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5年发生其他类交易65万元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025年发生其他类交易0万元

单个关联法人、单个关联自然
人

存款和其他类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50000万元

全行总计 存款和其他类
合计不超过8000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备注：1.存款类不包括活期存款业务。到期转存的存款无需再次认定为关联交易。2.存款类
合计不超过6500000万元，其他类合计不超过150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服务类 合计不超过20000万元 单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服务类 合计不超过12000万元 单个关联方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单个关联法人、单个关联自然

人
服务类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全行总计 服务类
合计不超过50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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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主要股东江苏省国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资产转移类

合计不超过3750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苏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

141539万元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
267993万元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本行主要股东南京紫金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资产转移类
合计不超过1800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南银法巴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
350174万元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本行持股关联法人
资产转移类

合计不超过1000000万元
江苏高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资产转移类 江苏溧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本行董事施加重大影响关联法
人

资产转移类

合计不超过900000万元

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资产转移类 江苏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资产转移类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25年发生资产转移交易为0

单个关联法人 资产转移类 单个关联方单笔最高不超过20000万元

全行总计 资产转移类
合计不超过6000000万元
（剔除银行同业后）

备注：1.本年度预计额度有效期从2026年1月1日起至下一年度预计额度生效时为止。2.关联自然人包括：（1）本行的董事、总行高级管理人员及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

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等；（2）本行重要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权的人员及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

及兄弟姐妹；（3）本行的主要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4）对本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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